江苏医药职业学院卫生所药品采购项目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江苏医药职业学院2026-2028年卫生所药品采购。
2、工期要求：招标人按实际需求进度将供货清单提供给中标方（供货方），中标人不得以单批次数量多少为由延迟供货。中标人须在接招标人通知后按规定时间2日内送到指定位置。供货时间从2026年1月1日左右开始，到2028年12月31日为止，具体按照招标人采购时间为准。
3、质量标准：
3.1、严格执行《药品管理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保证药品质量安全。对其所供应的药品提供完整的供货手续，并对药品质量承担全部责任。
3.2、整件药品，必须提供产品合格证。
3.3、所有药品及医疗用品都必须在有效期内8个月以上。
3.4、进口药品需具备提供《进口药品注册证》和《进口药品检验报告书》或《进口药品通关单》的复印件，并加盖供货方质量管理检验印章。
3.5、中标的供货商应积极组织货源，保证供应品种在95%以上，个别缺项品种有义务帮我校代购。
3.5货物质量等级为“合格”，且符合国家现行的相关规范标准及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相应的最新标准；项目确保按规范和标准验收，且达国家合格标准。
4、付款方式：按实结算。乙方（供货方）按照招标文件和合同的要求交货，经甲方（采购方）验收合格后方可入库，入库后30日内付款，发票按每次实收药品金额开具，按全费用综合单价×检验合格数量结算。在验收合格后无质量、服务问题时一次性付清（无息）。
二、报价、计价说明
1、报价说明
1.1投标人的药品价格是对采购及相关服务提出的各项支付金额的总和，包括（但不限于）为完成本项目的供货、验收交付及伴随服务等招标范围内的全部内容，以及为完成上述内容所必须的质量保证与技术支持、采购、装卸、运输、供货、检测检验、技术服务、验收、交付、售前售后服务以及材料、劳务、机械投入、利润、税金、管理费、规费、措施费、风险费用、招标文件规定的各项所需的全部费用、不可预见费及其它一切相关费用。
1.2投标人的药品价格，是以本医药公司实时批发价为准，不得随意提价，原则上不高于市场价。否则甲方有权解除协议。
[bookmark: _GoBack]1.3除计价规范另有规定外，投标文件使用的度量衡单位，均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投标文件和与投标有关的所有文件均应使用中文，投标报价统一采用人民币作为计量单位。 
2、调价机制
中标的供货商，药品价格如高出国家指导价，请附情况说明并加盖单位公章，经我校调查核实后方可确认。 
三、项目具体技术要求：详见采购清单。

